办公室管理及卫生制度
1. 驻地办驻地是驻地办的办公场所，各驻地办应认真管理，随时作好迎接上级检查和有关业务单位来访的准备。

2. 办公室布局应合理、集中，并有明显标志，易于查找。

3. 办公室内布局应整洁卫生；规章制度应完善并挂放明显位置；工程图表应完整并张帖上墙，及时填写最新进度。

4. 各类事物应有专人负责，办事符合规定程序，手续齐备。

5. 待人接物应礼貌热情、及时、周到。

6. 保持办公场所和生活宿舍的环境卫生，并建立检查监督机制。

公物管理制度
7. 所有驻地办成员必须爱护公物，不得有意或无意损坏公物；要随时做好防火防盗工作，人在门开，人走门、电均关好，要节约用水、用电。

8. 每人所配的物品（包括个人生活和办公用品等）由个人保管，如有损坏或丢失，均按价赔偿，所有物品清点后列出清单，办理领用手续，工程结束后进行清点移交。

9. 厨房炊具及餐具由炊事员保管，丢失将按价在工资中扣除（易耗品除外）。

